
訂購校服須知 
 

一、 訂購校服安排 

 

1. 本校每年均會安排校服供應商於指定日子到校為同學訂造校服，每

學年 3次，屆時將有通告通知家長。 
 

2. 校方不會強逼家長往指定校服供應商購買校服，故家長可依照校服

式樣隨意到別處購買或自行縫製，學生家長委託校服供應商承製與

否，純屬自願。 

 

二、 從校服供應商訂造校服須知 

 

1. 供應商：豐昌順(沙田)有限公司 

將軍澳門市部：寶林邨 寶林商場 寶勤樓 304-305號鋪(寶林站 A2) 

電話：2702 7066 

營業時間：上午 10:30至下午 6:30  

(1-6月份逢星期日休息，7-12 月份加開星期日營業) 
 

2. 家長可依校服供應商派發之通告於指定日期及時間到校為子女訂

造及領取校服。家長亦可於指定日子外，自行到校服供應商門市

部直接訂造或購買。 
 

3. 學生領取校服時可選擇以現金或支票付款。 
 

4. 如家長發現所訂購校服有缺漏或與樣本之款式、顏色或質料不符合

等情況，校服供應商將於 5個工作天內補回或無條件接受其退貨，

並將其預繳之訂金照單據悉數退還該家長，或免費代其修改。 


